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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8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28,762,1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4%；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 7位。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014 号文核准，同时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

上 [2013]314 号），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以发行股

份换股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电器”）的方

式，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实现上市，上市前，美的集团股份总数为 1,000,000,000

股，依据《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报告

书》，美的集团共发行 686,323,389 股股份用于换股，换股后，美的集团的股份

总数为 1,686,323,389 股。 

美的集团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完成前，融睿股权投资（珠海）合

伙企业、天津鼎晖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鼎晖美泰（香港）有限公司、鼎晖绚

彩（香港）有限公司、佳昭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美的集团股份 211,500,000

股，上述股东承诺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美

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美的集团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实施完成了每 10 股转增

15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上述股东合计持有美的集团股份变更为

528,750,000 股。 



在美的集团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完成前，美的电器董事会秘书江

鹏之母亲黄腊珍持有美的电器 7,100 股，美的集团监事廖文坚持有美的电器

7,000 股，换股后分别持有美的集团 2,447 股与 2,413 股，黄腊珍、廖文坚承诺

函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吸收合

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美的集团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实施完成了每 10 股转增 15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黄腊珍

持有美的集团股份变更为 6,117 股，廖文坚持有美的集团股份变更为 6,033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的承诺情况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股份 

锁定期限 
承诺履行情况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 

融睿股权投资（珠海）合伙企业 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

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美的集团回

购该部分股份。 

美的集团股

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

内。 

美的集团股票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

了锁定股份的承诺，

在限售的承诺期限内

没有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限售股票。 

天津鼎晖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鼎晖美泰（香港）有限公司 

鼎晖绚彩（香港）有限公司 

佳昭控股有限公司 

黄腊珍 
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吸收

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也不由美

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廖文坚 

三、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本公

司也不存在对其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8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28,762,15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2.54%。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股东共 7位。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的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占解除限售前上市公司无限

售条件的股份比例（%）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融睿股权投资（珠海）合伙企业 304,500,000 304,500,000 17.81%  7.22% 

天津鼎晖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78,000,000 78,000,000 4.56% 1.85%

鼎晖美泰（香港）有限公司 60,000,000 60,000,000 3.51% 1.42%



鼎晖绚彩（香港）有限公司 57,500,000 57,500,000 3.36% 1.36%

佳昭控股有限公司 28,750,000 28,750,000 1.68% 0.68%

黄腊珍 6,117 6,117 0.00 0.00

廖文坚 6,033 6,033 0.00 0.00

合计 528,762,150 528,762,150 30.93% 12.54%

五、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06,049,247 59.44% -528,762,150 1,977,287,097 46.9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9,759,225 40.56% 528,762,150 2,238,521,375 53.10%

股份总数 4,215,808,472 100.00% 0 4,215,808,472 100.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美的集团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美的电器并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整体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的联合保荐机构，就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经核查，美的集团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美的集团对上述内容的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联合保荐机构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事项无异议。 

七、其它说明事项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关于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5 日 


